
江苏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江苏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认真阅读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议案》和《关于与新余市火线壹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合作备忘录

的议案》，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的详细介绍，基于个人独立判断，就公司相关事项

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 

1、本次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2、公司已充分披露了无法按期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原因及本次重组事项的

后续工作安排，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的相关披露和安排。同时，公司独立董事督

促公司继续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待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重

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披露涉及本次重组的相关文件，并以该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3、公司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于与新余市火线壹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事项： 



公司本次与新余市火线壹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火线壹号”）

签署合作备忘录，是为公司产业链资源整合提供充足准备，促使公司在产业经营和

资本运营达到良性互补，加快外延式发展的步伐，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做好准备。

公司与火线壹号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符合法律法规。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市场

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会议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同意公司本次关于签署战略

合作备忘录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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